
高雄市立蚵寮國中 104學年度 各領域評分準則 

【七年級】 

科目 標準 平時評量成績計算方式 

國文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紙筆測驗 40%、作文 10%、學習單 10%、口頭報告 20%、

情意 20% 

英語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學習單 20%、試卷: 15%、讀寫習作: 20%、聽力習

作:25% 學習態度:20% 

數學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紙筆測驗 50%、實作評量、動態評量 50% 

自然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紙筆測驗 20%、作業成績 20%、實驗實作 30%、口頭

報告 30% 

社會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定期評量 40%，平時評量 60%(單元測驗 20%，學習單

20%，上課表現 20%) 

藝文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視覺藝術 

  定期評量 40％(作品展演) 

  平時評量 60％ 

       (紙筆測驗 30%、上課態度、參與程度 30%) 

 

音樂： 

定期評量 40％ 

  紙筆測驗一次 10％、直笛演奏二次 15％、 

  歌曲演唱二次 15％ 

平時評量 60％ 

  攜帶上課用品(課本、筆、直笛、直笛教材 20％) 

  缺席狀況 10％、學習態度 20％、作業 10％ 

 

表演藝術 

  定期評量 40％(紙筆 15％、作品展演 25％) 

  平時評量 60％(上課態度、參與程度) 

健體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技能表現 50％、情意 20％、分組操作、學習單 10

％ 

綜合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定期評量 40% 

平時成績 60%(個人或小組報告 30%、課程參與 30%) 

備註：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學研究會決議 

     



高雄市立蚵寮國中 104學年度 各領域評分準則 

【八年級】 

科目 標準 平時評量成績計算方式 

國文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紙筆測驗 40%、作文 10%、閱讀心得 10%、分組討論

20%、情意 20% 

英語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學習單 25%、試卷: 15%、讀寫習作: 20%、聽力習

作:20% 學習態度:20% 

數學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平時評量 60%(紙筆測驗 35%、實作評量、動態評量

25%) 

自然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紙筆測驗 20%、作業成績 20%、上台演示 30%、口頭

報告 30% 

社會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定期評量 40%，平時評量 60%(單元測驗 20%，作業

20%，上課表現 20%)  

藝文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視覺藝術 

  定期評量 40％(作品展演) 

  平時評量 60％ 

       (紙筆測驗 30%、上課態度、參與程度 30%) 

 

音樂： 

定期評量 50％ 

  紙筆測驗一次 10％、直笛演奏二次 20％、 

  歌曲演唱二次 20％ 

平時評量 50％ 

  攜帶上課用品(課本、筆、直笛、直笛教材 10％) 

  缺席狀況 10％、學習態度 20％、作業 10％ 

 

表演藝術 

  定期評量 40％(紙筆 15％、作品展演 25％) 

  平時評量 60％(上課態度、參與程度) 

健體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技能表現 50％、情意 20％、分組操作、學習單 10

％ 

綜合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分組報告 20%、學習單 10%、課程參與 30%) 

備註：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學研究會決議 



高雄市立蚵寮國中 104學年度 各領域評分準則 

【九年級】 

科目 標準 平時評量成績計算方式 

國文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紙筆測驗 40%、作文 10%、學習單 10%、口頭報告 20%、

情意 20% 

英語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學習單 20%、試卷: 20%、讀寫習作: 20%、聽力習

作:20%  

學習態度:20 

數學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平時評量 60%(紙筆測驗 40%、實作評量、動態評量

20%) 

自然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紙筆測驗 20%、作業成績 20%、分組學習 30%、合作

演示 30% 

社會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定期評量 40%，平時評量 60%(單元測驗 20%，分組報

告 20%，上課表現 20%) 

藝文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視覺藝術 

  定期評量 40％(作品展演) 

  平時評量 60％ 

       (紙筆測驗 30%、上課態度、參與程度 30%) 

 

音樂： 

定期評量 40％ 

  紙筆測驗一次 10％、直笛演奏二次 15％、 

  歌曲演唱二次 15％ 

平時評量 60％ 

  攜帶上課用品(課本、筆、直笛、直笛教材 20％) 

  缺席狀況 10％、學習態度 20％、作業 10％ 

 

表演藝術 

  定期評量 40％(紙筆 15％、作品展演 25％) 

  平時評量 60％(上課態度、參與程度) 

健體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技能表現 50％、情意 20％、分組操作、學習單 10

％ 

綜合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 60％ 

定期評量 40% 

平時評量(小組團隊表現 20%、實作練習 10%、課程

參與 30%) 

備註：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學研究會決議 


